仙游县自然资源局行政执法统计年报制度

各机关股室、自然资源所：

现将《仙游县自然资源局行政执法统计年报制度》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仙游县自然资源局
                                       2023年5月24日

仙游县自然资源局行政执法统计年报制度
第一条 为及时、准确地了解和掌握我局行政执法部门行政执法工作情况，便于分析和解决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提高和规范行政执法水平，根据相关规定，结合我局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行政执法，是指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和行政执法部门在法定权限内委托的符合法定执法条件的组织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行政职权，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将法律、法规和规章等直接应用于个人或组织，使国家行政管理职能得以实现的活动。如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征用、行政给付、行政确认、行政裁决、行政检查等行政职权的活动。
第三条 具体实施行政执法工作的部门和相关机构都要对上年度行政执法情况依法统计。
第四条 行政执法统计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填报数据，不得瞒报、漏报、多报。
第五条 行政执法统计工作实行部门一把手负责制，并设立统计员，部门统计员负责单位日常统计数据收集与整理。
第六条 行政执法部门对上年度相关行政执法数据信息，在每年1月10日前报局综合法规股。
第七条 开展专项执法治理和大规模执法检查的要进行专项统计，专项执法统计报表应当于执法活动结束之日起、15日内填好报送局综合法规股。
第八条 局综合法规股统一汇总全局上年度相关行政执法年报数据，于1月31日前在局网站依法公开。
第九条 行政执法统计的对象包括：
1.行政处罚的实施情况；
2.行政许可的实施情况；
3.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情况；
4.其他需要统计的对象。
第十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